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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产业基金增资和增加合伙人以及变更股权结构事

项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年 11月 21日召开的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产业基金增资和增加合伙人以及变更股

权结构的议案》，同意产业基金合伙人的股权结构、出资额由公司出资 2.5 亿元

人民币（占出资总额的 50%）、上海盛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2.5 亿

元人民币（占出资总额的 50%）变更为公司出资 2亿元人民币、上海盛宇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0.05 亿元人民币、上海锍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

资 0.5243 亿元人民币、丹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2 亿元人民币、南京融泓嘉

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0.5亿元人民币。本次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详细

内容见 2016 年 11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产业基金增资和增加合伙人

以及变更股权结构的公告》，现将有关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上海盛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江声先生曾于 2014 年 5 月

19 日至 2016 年 6 月 19 日期间在我公司担任副董事长职务，且离职未满十二个

月，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朱江声先生应视同为关联人，上

海盛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我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故公司本次投资构

成关联交易。 

因朱江声先生已不再担任我公司董事，且盛宇投资及其管理的基金现不持

http://www.cninfo.com.cn/


有我公司股份，故审议本次投资的董事会及临时股东大会不存在关联董事或关

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形。 

合伙企业的基本情况和增资情况：“2、合伙份额转让并增资协议的主要内

容” 

①截至本协议签署日，本合伙企业实收资本为 10,700 万元，其中：盛宇

投资实缴 107万元，尚有 393 万元出资额未缴纳；恒宝股份实缴 5,350万元，

尚有 19,650 万元出资额未缴纳；上海锍晟实缴 5,243 万元，尚有认缴 19,257

万元出资额未缴纳； 

②各方同意，本合伙企业新增注册资本 743万元，并由丹投集团认缴；同

意上海锍晟将其持有且未实缴的 19,257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丹投集团，恒宝股

份将其持有且未实缴的 5,000 万出资额转让给融泓嘉毅，并由丹投集团和融泓

嘉毅分别按其受让和认缴的出资额向合伙企业直接缴纳出资款项并以此作为

对价；本次增资及本次合伙份额转让完成后，本合伙企业注册资本变更为

5,0743万元，其中：丹投集团认缴 20,000万元出资额，持有本合伙企业 39.4%

的合伙份额；融泓嘉毅认缴 5,000 万元出资额，持有本合伙企业 10%的合伙份

额。 

③本协议签署后，若一方违反约定，则另一方有权要求其在合理期间内予

以纠正，违约方逾期仍未纠正的，另一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协议，并追究违约方

的违约责任。 

④转让方应就其违反或未能遵守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条款，并给受让方造成

的全部损失给予足额赔偿；受让方应就其违反或未能遵守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条

款，并给转让方造成的全部损失给予足额赔偿。 

⑤协议的生效：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并经上市公司恒宝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生效。 

补充披露： 

⑥截至本协议签署日，本合伙企业已投资三个项目，投资金额共计 5,500



万元；其中：本合伙企业向广州飓云网络有限公司投资 1,000 万元，向瀚思安

信（北京）技术有限公司投资 1,500万元，向江苏蜂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投

资 3,000万元。 

⑦转让方和受让方一致同意，在拟转让份额向受让方转让的同时，与该等

拟转让份额相对应的所有权利、权益和义务一并转由受让方享有和承担；但是，

本协议各方确认：1)本协议第 2.1条（即⑥）项下已投项目的损益由本合伙企

业其他合伙人承担或享有，与丹投集团无关；2)本合伙企业在本次合伙份额转

让及本次增资之前对外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若存在债权债务，由丹投集团入

伙前本合伙企业原合伙人承担或享有，与丹投集团无关。 

⑧转让方和受让方一致同意，鉴于本协议第 2.2条（即⑦）关于相关权益

的约定且转让方尚未缴纳拟转让合伙份额相应的出资款项，对于拟转让份额，

受让方支付的对价为由受让方承担向本合伙企业缴付 19,257万元的出资义务；

对于新增的 743万元出资额部分，则由丹投集团向本合伙企业缴纳 743万元出

资款；除此以外，丹投集团不再向转让方及本合伙企业支付其他形式和金额的

对价。 

特此公告。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